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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核查意见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）作为珠海市乐通

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通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

板上市的保荐人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——保荐业务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乐通股份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

晟资产”）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

结明细表》《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》，获悉控股股东大晟资产所持有公司的股份

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

股

东

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 

本次冻结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 

是否

为限

售股

及限

售类

型 

起始日 到期日 
冻结执

行人 
原因 

大

晟

资

产 

是 6,400,000 12.31% 3.06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是 11,829,362 22.75% 5.65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是 5,990,000 11.52% 2.86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是 13,000,000 25.00% 6.21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司法再

冻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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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级人

民法院 

是 1,700,000 3.27% 0.81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是 1,300,000 2.50% 0.62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是 10,000,000 19.23% 4.77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2028 年

12 月 8

日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司法再

冻结 

合

计 
- 50,219,362 96.58% 

23.97

% 
- - - - - 

注：1.本次冻结案件涉及冻结股份数量 5021.9362 万股，其中被司法再冻结 2421.9362 万股前期已质押于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，被司法再冻结 1300 万股前期已质押于厦门天玖堂贸易有限公

司，被司法再冻结 170 万股前期已质押于杭州荆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；被司法再冻结 130 万股前期已质押

于王若飞；被司法再冻结 1000 万股前期已质押于河北羿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

2018 年 2 月 10 日、2024 年 12 月 19 日、2025 年 1 月 3 日、2025 年 2 月 8 日、2025 年 9 月 6 日在巨潮资

讯网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8）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68）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01）《关于控股

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6）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

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0）。 

2.上述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。 

 2、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

股

东

名

称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 

本次轮候冻

结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是否

为限

售股

及限

售类

型 

起始日 
轮候

期限 

轮候机

关 
原因 

大

晟

资

产 

是 1,780,597 3.42% 0.85% 否 

2025 年

12 月 9

日 

36 个

月 

广东省

深圳市

中级人

民法院 

轮候冻

结 

注：1.本次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1,780,597 股，本次轮候冻结中的 1,770,638 股前期已质押于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、2025 年 2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

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8）、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质押展

期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6）。 

2.上述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。 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控股股东大晟资产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优悦美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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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优悦美晟”）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、轮候冻结

情况如下： 

1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

股东名

称 
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
累计被冻结

数量（股） 

累计被标记

数量（股） 

合计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合计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大晟资

产 
51,999,959 24.82% 51,999,959 0 100% 24.82% 

优悦美

晟 
9,472,510 4.52% 0 0 0% 0% 

合计 61,472,469 29.35% 51,999,959 0 84.59% 24.82% 

2、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 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
累计被轮候冻结

数量（股） 

合计占其所持股份

比例 

合计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 

大晟资产 51,999,959 24.82% 1,780,597 3.42% 0.09% 

优悦美晟 9,472,510 4.52% 0 0% 0% 

合计 61,472,469 29.35% 1,780,597 2.90% 0.09% 

注：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。 

三、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经了解，本次冻结事项由大晟资产所涉项目合作纠纷的诉前保全程序所致，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大晟资产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相关的法律文

书或通知。 

根据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的确认，本次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所涉及的纠纷与公

司无关，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鉴于本次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股

份数量较大，如大晟资产未来不能妥善处置相关债权债务问题，可能存在影响公

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。 

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正在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协商，妥善处理股份冻结及纠纷

问题，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保荐人核查意见 

本次司法冻结目前暂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。若该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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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事项后续未得到妥善解决，可能导致被强制过户、司法拍卖等风险情形发生，

公司届时可能面临控制权不稳定或变更的风险。 

保荐人将持续跟踪上述事项的发展情况，督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 

控制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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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 张涛  杨虎 

 

 
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